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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6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2 时 15 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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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2 时 15 分开会。 

就美利坚合众国最近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表示哀悼 

1. 主席代表委员会成员就最近发生在佛罗里达州

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向受害者家庭以及美国政府和

人民表示哀悼。在悲剧发生之后，委员会应当对其一

直未能通过一项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全面公约作出

反思，主席期待这个问题在第七十一届会议上得到更

紧急的注意。 

2. 主席希望第七十届会议期间制定的新方法在下

一届会议上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5：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3. 本次会议按照议事规则第 99 条和第 103 条召开，

目的是为大会第七十一届会议选举委员会主席和主

席团其他成员。 

4.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赞同提名达农先生(以色列)竞

选主席一职。 

5. Alyemany 先生(也门)就奥兰多发生的恐怖主义

袭击对美国政府表示同情。 

6. 他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说，该集团已于 6 月

9 日致函大会主席，抗议西欧和其他国家组支持以色

列候选人竞选主席一职。阿拉伯国家集团要求选举按

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03 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

便能够记录其对该提名的明确反对，并防止以色列候

选人以协商一致方式当选。 

7. 主席说，他收到了 2016 年 6 月 10 日也门常驻代

表以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身份发出的信，其中要求选

举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103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8. Awad 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说，该国代表

团请求进行无记名投票，并反对提名以色列，因为

这项提议的目的是要强化一个国家作为区域占领国

的地位。联合国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所有决定

都表明以色列是一支占领力量。鉴于以色列占领了

戈兰高地，该国不可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他想知

道委员会怎么能由一个在行动上违背联合国的规则

和《宪章》的国家担任主席。以色列没有遵守对该

国加入联合国及其作为会员国的行为加以规范的各

项决议中载列的要求，在该国表明其致力于执行这

些决议并结束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之前，不应允许

它主持一个委员会。 

9. Alotaibi 先生(科威特)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发言，

表示选择以色列作为主席候选人是不可接受的，伊斯

兰合作组织反对该提名并将其视作一个原则问题和

礼仪问题。作为一个占领国，以色列没有资格担任第

六委员会的主席，因为该委员会的工作涉及许多国际

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问题，需要一名支持联合国有效

运作并且从未公然藐视国际法(包括人道主义法和人

权法)的候选人。以色列继续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实施

系统性的严重违法行为。破坏联合国公信力和蓄意阻

挠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候选人应当被大会认定为无效。

提名一个严重违反国际法规则和规范及联合国决议

的候选人，被视为挑衅和冒犯行为。各区域组有义务

为如此重要的职务提出合格候选人。伊斯兰合作组织

认为，提名以色列违背了委员会适当运作所需的精神

和诚意，重申其反对提名以色列担任主席。 

10. 主席请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来自西欧

和其他国家的主席。 

11. 应主席邀请，Gallhofer 先生(奥地利)、Luna 先生

(巴西 )、Benešová 女士 (捷克共和国 )、Arrocha 

Olabuenaga 先生(墨西哥)、Song Miyoung 女士(大韩民

国)和 Joyini 先生(南非)担任计票人。 

12. 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 

 选票总数： 

 无效票： 

 有效票数： 

 弃权票数： 

189 

14 

175 

23 



 A/C.6/70/SR.30 

 

3/3 16-09845 (C) 

 

 参加表决成员数： 

 法定多数票： 

 所得票数： 

152 

77 

 

 达农先生(以色列) 109 

 斯科格先生(瑞典) 10 

 博拉女士(希腊) 4 

 卡尔迪先生(意大利) 4 

 切维克先生(土耳其) 4 

 卢卡女士(卢森堡) 4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 3 

 彼得森先生(挪威) 2 

 彼得森先生(丹麦) 2 

 布兰查德先生(加拿大) 1 

 多诺霍先生(爱尔兰) 1 

 格里马先生(马耳他) 1 

 贡纳松先生(冰岛) 1 

 基克特先生(奥地利) 1 

 门东萨·莫拉先生(葡萄牙) 1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王国) 1 

 绍尔先生(芬兰) 1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 1 

 比韦斯·巴尔马纳女士(安道尔) 1 

13. 达农先生(以色列)获得法定多数票，当选为主席。 

14. 主席说，为了节省时间，一般性发言和主席团其

余成员的选举将推迟。 

 下午 2 时散会。

 


